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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張寶峰北京十一月一日電】最高人民
法院副院長江必新1日在全國人大新聞發布會上明確透露
，目前周永康案還沒有進入司法程序，周案一旦由公訴
機關起訴到人民法院，法院必將依照法定程序進行
審理。

今年7月29日，鑒於周永康(見圖)涉嫌嚴重違紀，中
共中央決定，依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國共產黨
紀律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例》的有關規定，由中共
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其立案審查。

按照以往慣例，如果相關人員僅涉及違紀，則不會
進入司法程序。只有在涉嫌犯罪的情況下，才會進入司
法程序。一旦進入司法程序，則意味着立案偵查工作已
經啟動。在我國，司法程序通常需要經過起訴、法院審
查立案、審理前準備、開庭直至審判等環節。

具體到周永康案，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洪道德
曾表示，周案需要經歷五個階段：黨內調查、黨內審查
、司法偵查、起訴和審判。洪道德曾預計，如果周永康
案能在四中全會順利移交司法機關，最快也要到明年下
半年才能一審開庭。

而10月召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並未如外界預測發布
周永康案的處理，引發了更多揣測。10月30日，中央司
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姜偉回應稱，因為周
永康不再擔任中央領導職務，所以四中全會沒有就他的
問題作出相關的決定。至於周永康案件的情況和查辦的
進展，姜偉當時表示不了解情況。

周永康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政法委書記
，也是十八大後反腐運動中落馬的黨內級別最高的前領
導人，徹底打破此前 「刑不上常委」的傳言。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消息：十二屆全國
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1日上午經表決，通過了全
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個別代表的
代表資格的報告。

報告指出，由江西省選出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代
表、全國政協原副主席蘇榮，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2014年9月25日，江西省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三
次會議決定罷免其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職務。由雲
南省選出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
委員、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白恩培，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2014年9月26日，雲
南省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決定罷免其十
二屆全國人大代表職務。依照代表法的有關規定，
二人代表資格終止。

報告還對中共四川省資陽市委原副書記、市人
民政府原市長鄧全忠，中共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原常
委、自治區人民政府原副主席潘逸陽等7人的十二屆
全國人大代表資格變動事宜作出說明。據知，7人分
別因涉嫌嚴重違紀、涉嫌違法違紀、涉嫌濫用職權
罪、受賄罪等，依照相關程序被終止全國人大代表
資格。

此外，由遼寧省選出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毛
豐美，以及安徽省選出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韋江
宏，因死亡其代表資格自然終止。本次變動後，第
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實有代表2963人。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一日報道：十二屆全國人
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1日經表決通過有關決定，任
命秦光榮為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此前，官方媒體發布消息稱，秦光榮不再擔任雲
南省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隨後，雲南省第十二
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通過決定，
接受秦光榮辭去雲南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主任職務的請求。關於秦的去向，官媒在報道中
的表述為 「另有任用」，這一度引發諸多猜測，直至
今天謎底正式揭開。

公開資料顯示：秦光榮，1950年生，湖南人，
1972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75年8月參加工作，碩
士研究生學歷。曾任湖南省長沙市委書記，雲南省委
副書記、省長、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等職，
是中共十四大代表，十五屆、十六屆中央候補委員，
十七屆、十八屆中央委員。

蘇榮等11人終止人代資格

秦光榮赴人大內司委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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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設行政法院係誤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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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不得干預、阻礙人民
法院受理行政案件。

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

對徵收、徵用決定及其補償決定不服的，當
事方可提起行政訴訟。
經最高法院批准，高級法院可確定若干法院
跨行政區域管轄行政案件。
在行政賠償、補償案件中，因被告原因致原
告無法舉證的，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
因不動產提起訴訟的案件自行政行為作出之
日起超過20年，法院方不予受理。
人民法院在接到起訴狀時對符合本法規定的
起訴條件的，應當登記立案。
人民法院既不立案，又不做出不予立案裁定
的，當事人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起訴。
行政機關拒絕履行判決、裁定、調解書，社
會影響惡劣的，法院可拘留其主管人員。

擴範圍擴範圍 保訴權保訴權 可拘官可拘官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北京十一月一日
電】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
1日表決通過了修改《行政訴訟法》的決
定，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第15號主席令
予以公布。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
在會議閉幕會上講話時表示，這次修改是
行訴法實施24年來的第一次修改，是對中
國行政訴訟制度的一次重要完善。全國人
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鷹亦表示，修
改後的行訴法重點解決行政訴訟 「立案難
、審理難、執行難」 問題，更注重保障原
告權利、強化被告責任。修改後的行訴法
將於2015年5月1日起施行。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北京十一月一日電】
此前有媒體報道稱，上海將專設行政法院，集
中審理行政訴訟類案件，不過最高人民法院副
院長江必新1日闢謠說，最高法院並沒有專設
行政法院的打算。但江必新表示，根據三中全
會和四中全會的決定，最高法院將指定一些法
院審理跨區域的行政案件。

據了解，行政法院為德國、法國、台灣等
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所特有，該行政法院與處
理民事、刑事訴訟的普通法院分屬兩個體系，

其擁有自己的地方行政法院、高級行政法院和
最高行政法院。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普遍認為
行政法院能有效規制政府權力。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曾指出，因為
行政機關擁有強大的行政權力及對司法的影響
力，再加上知識產權、海關、稅收等行政案件
極強的專業性，因此在中國設立行政法院十分
必要。

江必新1日明確表示，最高法院並無專設
行政法院的打算。不過他透露，最高法院將利

用原來鐵路法院的框架，把一部分行政案件、
一部分與交通有關的刑事案件、與行政訴訟有
關的民事案件，指定到原來的鐵路中院或者是
基層法院進行管轄。將來條件成熟時，還可能
併入其他案件。現在上述計劃正處在試點
階段。

「根據中央政法委的要求，在不久的將來
，最高法院將選擇幾個這樣的法院來進行掛牌
，以審理行政案件為主，而不是專門審理行政
案件。」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北京十一月一
日電】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
會議1日上午經表決通過了反間諜法，
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第16號主席令予以
公布。該法除了明確定義六類間諜行為
，還規定無論境內外的機構、組織、個
人實施間諜行為，構成犯罪的，均將被
追究刑事責任。反間諜法自公布之日起
施行，1993年通過的國家安全法同時廢
止。

構成犯罪將追刑責
反間諜法以現行國家安全法為基礎

，突出反間諜工作特點，分為總則、國
家安全機關在反間諜工作中的職權、公
民和組織的義務和權利、法律責任、附
則五章，共四十條。

反間諜法參照現行國家安全法對危
害國家安全行為的表述和刑法有關規定
，對間諜行為進行明確定義。間諜行為
是指境外機構、組織、個人實施或者指
使、資助他人實施的，或者境內機構、
組織、個人與境外機構、組織、個人相
互勾結實施的下列行為：一、間諜組織
及其代理人實施的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家安全的活動；二、參加間諜組織或
者接受間諜組織及其代理人的任務的；
三、為間諜組織招募人員的；四、竊取
、刺探、收買或者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或
者情報的；五、為敵人指示攻擊目標的
；六、進行其他間諜活動的。據悉，這
是中國首次對具體間諜行為進行法律認
定。

在間諜行為的法律責任認定方面，
反間諜法規定，境外機構、組織、個人
實施或者指使、資助他人實施，或者境
內機構、組織、個人與境外機構、組織
、個人相勾結實施間諜行為，構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實施間諜行為
，有自首或者立功表現的，可以從輕、
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有重大立功表現的
，給予獎勵。

此前《反間諜法》草案中公布的反間諜工作的原
則、保障公民合法權益等內容也出現在最終的正式法
案。如：國家安全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依法履行反間諜
工作職責獲取的組織和個人的信息、材料，只能用於
反間諜工作。對屬於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
的，應當保密。

行訴法被稱為 「民告官」的法律，規定了行政
訴訟程序的基本規則，為受到國家行政機關非法侵
犯合法權益的公民和法人，提供法律救濟途徑。現
行行政訴訟法於1990年頒布實施。去年12月23日，
該法修正案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審議，歷經三次審議
通過。

首設「登記立案制」
新行訴法將受案範圍條款從原來的8條增加至12

條，新增條目包括對徵收及補償決定不服、認為行
政機關未依法履行土地房屋徵收補償協議等內容。
這也明顯是對近年來公民在面對暴力拆遷時投訴無
門現象的回應。

此次修法的另一大亮點就是首次規定了 「登記
立案制度」。新行訴法規定，法院在接到起訴狀時
對符合本法規定的起訴條件的，應當登記立案。信
春鷹說，這一條是按照四中全會決定精神連夜修改
的，在解決 「立案難」問題上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官員不配合 法院可拘留
行訴案件的原被告分別是普通公民和行政機關

，二者之間存在巨大地位差異。對此，這次修法的
另一個重點就是增加了行政機關負責人的責任。

新行訴法規定，對於那些拒絕或妨礙司法人員
調查、審判、執行，或者侵害原告訴訟權利的單位
， 「法院可以對其主要負責人或者直接負責人員予
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
任。」

國務院法制辦副主任夏勇表示，這次修法在行
政機關 「支持告、配合告」方面增加了許多硬性規
定，這就要求行政機關更加積極地配合、支持法院
行使審判權，同時利於把行政應訴情況納入對各級
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的考核體系之中。

行政案件可跨區審理
四中全會決定提出 「最高法院設立巡迴法庭」

的重大改革舉措，而修改後的行訴法也增加規定，
「經最高法院批准，高級法院可以確定若干法院跨

行政區域管轄行政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江必新透露，根據目前的定

位，跨區域管轄法院不屬於專門法院序列，因為它
除了審理行政案件以外，還審理部分刑事和民事案
件。

談及 「最高法院設立巡迴法庭」的時間表，江
必新說，這項改革不僅是指定管轄的問題，還涉及
法院職能轉換，因此暫未有完全的時間表，不過會
盡早落實改革。

將緩 「信訪不信法」
針對上訪現象，江必新指出，修改後的行訴法

採取多項措施力圖解決公民 「告狀難」問題。江必
新同時強調， 「信訪不信法」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
題，除了某些地方法院不敢嚴格行使審判權和司法
審查權，導致法院公信力降低的原因外，還有一部
分當事人，明知通過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得不到法
律上的支持，因此選擇通過信訪，想在情理上獲得
一些支持。

江必新強調，司法救濟只能救濟那些在法律上
真正具有合法權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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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張寶峰北京十一
月一日電】在新行訴法中，並未出
現此前呼聲較多的行政公益訴訟、
審執分離等制度建構。對此，全國
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及最高人民法院
相關負責人表示，行政公益訴訟尚
處探索階段，而現實中有其他措施
解決審執問題，因此這兩項內容此
番沒有入法。

作為在西方法治國家已發展成
熟的一項制度，公益訴訟近年在國
內也受到諸多關注。四中全會決定
提出， 「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
益訴訟制度」。全國人大常委會法
工委副主任信春鷹日前回應說，公
益訴訟作為一種新的訴訟形式，現
在司法機關受理的不多，四中全會
後各方都在思考這一問題，目前尚
處探索階段，因而此番沒有入法。

四中全會決定還提出 「推動實
行審判權和執行權相分離的體制改
革試點」，而這項被視為能有效解
決 「執行亂」問題的舉措，亦未出
現在修改後的行訴法中。對此，最
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江必新表示，實
踐中正在用 「四反」措施解決執行
中的各種問題，即：首先反對法院
執行人員在條件具備的情況下，不
執行或消極執行；其次對那些有執
行能力和條件，但規避執行和不願
執行的被執行人，採取曝光、限制
高消費等措施，使其難以規避；針
對地方保護或部門保護，將採取制
裁措施；最後對於干預法院執行的
，法院會向紀檢監察部門報告，追
究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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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
對多項重大事項進行表決 新華社

◀◀張德江出席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張德江出席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
一次會議閉幕會並發表講話一次會議閉幕會並發表講話 新華社新華社

▲▲山西太原書城法律書架上現山西太原書城法律書架上現
行的行的《《行政訴訟法行政訴訟法》》配套解讀配套解讀
與案例註釋與案例註釋 資料圖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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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經表決通
過了反間諜法 中新社


